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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  
 

成立改善空氣質素小組委員會  
 
 

目的 

 
  本文件旨在徵詢環境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對成立

改善空氣質素小組委員會 (下稱 "小組委員會 ")的意見，委員曾於 2008年
10月 2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此項建議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環境空氣污染問題一直備受公眾關注，該問題不但對公眾健

康和生活質素構成重大影響，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亦然。由於空氣質素

持續惡化，跨國企業不願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。為減少空氣污染，政

府當局與廣東省政府制訂了《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》，

該計劃旨在於 2010年或以前達致指定的減排目標。在本地方面，政府

當局現正因應世界生組織的指引，檢討空氣質素指標。其他正在考

慮採取的措施包括就發電廠設定排放總量上限、提供財政資助以鼓勵

車主早日更換歐盟前期及歐盟 I期柴油商業車輛、立法管制停車熄匙，

以及推廣節約能源。  
 
3.  為了可更集中討論政府在處理空氣污染方面所進行的工作，

事務委員會在 2008年 10月 27日的會議上通過由鄭家富議員動議並獲劉

秀成議員附議的下列議案：  
 

"環境事務委員會議決在其下成立改善空氣質素工作小組。 " 
 
 
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  
 
4.  "監察及研究與改善空氣質素有關的政策和公眾關注事項。 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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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工作計劃  
 
5.  在今個立法會會期內，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將集中在下列主要

範疇：  
 

(a) 政府採取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；  
 
(b) 為達致《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》所訂 2010

年後的減排目標而採取的措施的進展；及  
 
(c) 檢討香港空氣質素指標的進展。  
 
 

完成工作的擬議時間安排  
 
6.  鑒於改善空氣質素是一項長遠承擔，預計小組委員會將無法

在一段短時間內完成工作。事務委員會須在今個立法會會期結束時，

考慮小組委員會是否需要繼續進行工作。小組委員會會在今個立法會

會期結束時，向事務委員會提交工作進度報告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7.  謹請委員決定是否成立小組委員會；若決定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請考慮上文所載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及工作計劃。  
 
8.  若委員通過成立小組委員會，秘書處會手安排小組委員會

的首次會議，並會邀請事務委員會委員示明是否加入小組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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